附件1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（2023年度）
	预算部门名称
	株洲市渌口区民政局　

	年度预
算申请
（万元）
	
	年初
预算数
	全年预算数
	全年
执行数
	分值
	执行率
	得分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4129.57
	9047.44
	9047.44
	10分
	219.09%
	10

	
	按收入性质分：
	按支出性质分：

	
	  其中：  一般公共预算：8416.97
	其中：基本支出：470.24

	
	政府性基金拨款：515.64
	项目支出：8577.2

	
	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：
	

	
	其他资金：114.83
	

	年度总体目标
	预期目标
	实际完成情况　

	
	履行好本部门的职能和职责　　
	　如期如质的完成了本部门的职能和职责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年度
指标值
	实际
完成值
	分值
	得分
	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	
	产出指标
(50分)
	数量
指标
	农村低保人数
	5645人
	5543人
	5
	4
	　人员异动

	
	
	
	城市低保人数
	3415人
	3007人
	5
	4
	　人员异动

	
	
	
	五保安葬人数
	140人
	114人
	5
	4
	　预估有差距

	
	
	
	现有敬老院工作人数
	78人
	75人
	5
	4
	人员异动

	
	
	
	孤儿人数、事实无人服务孤儿人数
	81人
	89人
	5
	5
	人员异动

	
	
	质量
指标
	民生资金申请审核率
	100%
	100%
	5
	5
	　

	
	
	
	应保尽保率
	98%
	100%
	5
	5
	　

	
	
	时效
指标
	民生资金发放频率
	按月发放
	按月发放
	5
	5
	　

	
	
	
	资金给付及时率
	98%
	100%
	5
	5
	　

	
	
	成本
指标
	高龄补贴享受标准
	50元/人/月
100元/人/月
500元/人/月
	50元/人/月
100元/人/月
500元/人/月
	3
	3
	　

	
	
	
	农村低保享受标准
	220元/月/人
240元/月/人
385元/月/人
	人均补差290元
	2
	2
	补助算法完善，补差发放

	
	效益指标
（30分）　
	经济效
益指标
	改善补助对象生活状况
	良好
	良好
	10
	10
	　

	
	
	社会效
益指标
	生活保障 
、社会稳 
定
	保障困难群
众的基本生
活，让困难
群众、弱势
群体感受到
党和政府的
温暖，维护
社会和谐稳
定。

	保障困难群
众的基本生
活，让困难
群众、弱势
群体感受到
党和政府的
温暖，维护
社会和谐稳
定。

	5
	5
	　

	
	
	
	提升服务对象幸福感、维护社会稳定
	95%
	96%
	5
	5
	　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政策是否具有延续性
	具有
	具有
	10
	10
	　

	
	满意度指标
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社会公众及服务对象满意度
	≥95%
	≥96%
	10
	10
	　

	
	
	
	
	
	
	
	
	　

	总分
	100
	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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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渌口区民政局是区人民政府主管民政工作的正科级行政单位。其中在职人员23人，退休人员19人。内设股室5个，办公室、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股 （加挂社会组织管理股牌子）、社会救助股（加挂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股）、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、行政审批股。所属事业单位有3 个：1、社会福利中心2、慈善事务服务中心3、福利彩票销售服务站。
根据渌办[2019]29号、渌编办[2019]39号文件规定，本部门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养老福利服务工作的政策法规，为中心“五保户”、重点优抚对象、孤残儿童等人员提供生活照料、精神慰藉和文化娱乐。
（三）承担全区慈善福利及常年社会捐助工作。
（四）负责福利彩票销售系统的建设、运营、维护，负责福利彩票销售业务培训等工作。
（五）承担全区婚姻登记服务工作。
（六）负责全区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和维护、经济状况信息查询与核对、低收入家庭政策研究、宣传交流培训，指导全区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。
（七）负责全区行政区划及地名管理工作。
（八）负责全区孤儿基本生活保障、残疾人两项补贴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。
（九）负责全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和年检工作。
（十）负责社会救助工作。
（十一）承办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3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470.24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352.63万元，主要包括基本工资106.57万元、津贴补贴25.29万元、奖金96.73万元、绩效工资43.86万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34.33万元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3.74万元、其他社会保障缴费0.93万元、住房公积金30.37万元、医疗费0.82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99.31万元，主要包括办公费21.35万元、印刷费1.66万元、水费0.46万元、电费4.99万元、邮电费1.44万元、物业管理费2万元、差旅费0.3万元、维修（护）费1.27万元、会议费0.71万元、培训费0.79万元、公务接待费0.92万元、工会经费4.35万元、福利费30.48万元、其他交通费用16.4万元、税金及附加费用0.42万元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1.76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8.3万元，主要包括生活补助14.33万元、奖励金1.09万元、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.88万元；
（2） 项目支出情况
2023年度财政拨款专项支出8577.2万元。
行政运行（地名图录志编纂出版专项工作经费等）7.71万元，社会福利事业单位132.84万元，殡葬24.77万元，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256.36万元，老年福利680.68万元，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2258.35万元，儿童福利69.11万元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支出4.98万元，城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支出52.39万元，其他社会福利支出（特困人员安葬费）75.24万元，临时救助支出345.1万元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1928.04万元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支出1391.75万元，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611.94万元，养老服务（敬老院消防改造）100万元，其他农村生活救助（六十年代精简退职）7.46万元，福彩公益金支出数为 515.64万元。其他支出类(国网电力退低保五保电费、乡村振兴衔接项目等）114.83万元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2023年，在上级民政部门和局领导的具体指导和安排下，紧紧围绕部门职责、年初既定的工作目标，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，做好部门资产管理和业务开展。运行成本上，人员经费370.93万元，公用经费99.31万元，项目支出8577.2万元，有效保障了机关的运行，以及各项民生业务的有序开展。
社会效益上，保障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，大力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，基本形成了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,以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相结合,能有效地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的民政基本保障机制，建立了返贫户纳入社会救助的长效发展机制。全力推进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救助阳光化进程，妥善制定特殊对象不符合低保政策的处置措施。残疾人、孤儿和高龄补贴等各项民政工作有序推进，有效减轻了保障对象的经济压力，同时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政保障对象的高度重视，化解了社会矛盾、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。
可持续发展能力上，发挥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比对作用，确保新增城乡低保100%核对，在册享受城乡低保人员每年滚动核对。做到应保尽保，应救尽救。
服务对象满意度上，始终坚持以民为本，为民解困，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，我们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满意，让民生保障对象满意。
四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2023年本单位预算支出执行没有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，但需要加强单位对预算绩效日常监控，围绕绩效目标，适时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。
5、 下一步改进措施
1.组织开展绩效管理相关的培训，提高大家对绩效管理的责任意识，实现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的有机结合。 
2.在编制预算绩效目标时，尽可能做到细化和量化，明确各项指标的指标值，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规范性。 
3.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6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按照《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(渌财通〔2024〕4号)要求，依规定的文本格式和要求完成《2023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》、《2023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》，并在门户网站上全文公开，接受社会公众监督。




